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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海線社區大學 112年第 1學期 

期末講師會議 議程 

時  間：112年 6月 7日（三），19:20-20:30 

地  點：北辰國小-第一會議室 

主  席：陳聰明/雲林縣海線社區大學 校長      紀錄：黃柏瑜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一、 主席致詞 

略 

二、 工作報告 

(一) 前期講師會議事項執行進度 

後續每次講師會議皆會延續當期前一次之講師會議討論事項與臨時動

議作回覆，以利本社大與講師雙方皆確認事項之完成進度；部分回覆尚

有須於本次會議中討論決議事項，將於會議結束後統整之。 

1. 提案一：遴選年度講師代表兩位，任期制為 2年，出席校務會議、

評鑑會議等，協助社大提升及優化講師權益，推動社大課程特色發

展。 

決議：待定，將以線上 google表單做講師不記名票選 2名。 

回覆：講師代表攸關本社大講師權益與責任義務，為免票選方式繁

冗，現由本社大接洽李振安 老師暨吳昭志 老師出任講師代表並

於校務會議以委任狀授予之，並列此二位講師代表為本社大辦理校

外參訪優先暨費用免額人選。 

  



2 

 

2. 提案二：112-1學期，由社大工作人員及師生成立成果展籌備小組，

討論相關事宜辦理。 

決議：現場講師過半數同意成立成果展籌備小組，成果展籌備小組

將以課程型態劃分歸類後由各組別推派講師方代表。 

回覆：本社大已完成 5組類別講師互選成果展籌備小組組長（詳見

附件一）事宜且創建 5組群組並皆已邀請所屬講師加入，並委請陳

聰明 校長出任本次成果展籌備小組之總召且創建由本社大、總召

及 5組組長供討論之群組，以及各小組講師群組；惟或因各講師事

務繁忙之故，各群組尚無開始討論；經總召指示遂於本次期末成果

展籌備會議第二之（一）點一併討論期末成果展事宜。 

3. 臨時動議一：國定假日暨彈性休假上課與否。 

決議：社大校本部依政府行政機關表定行事曆休假，校本部外課程

依講師、學員及場地方議定同意後決定上課或休假並通知社大。 

回覆：本學期經系統調整，已訂定國定假日（不含 5/1勞動節）、

國家選舉日、彈性放假及其補班補課日為本社大休課日；連續假期

另依起訖星期調整休課日規則如下： 

(1) 連續假期最後一日為星期日，該連續假期皆為休課日。 

(2) 連續假期最後一日為星期一或星期二，星期六及星期日照常上

課，其餘為休課日。 

(3) 5/1勞動節是否上課由班上討論，惟課程遇上 5/1勞動節，系統

仍排定為上課日；如該日經師生討論後決議為不上課，則講師

須再提出課程異動申請。 

(4) 特殊狀況，依本社大公告為主。 

後續學期依以上規定排定日程。 

4. 臨時動議二：成果展舉辦時間暨地點。 

決議：舉辦時間暫定於 112年 7月上旬；地點擬以北港鎮公所處或

四湖石頭屋處舉辦，尚可提議新地點並議定之。 

回覆：於本次期末成果展籌備會議第二之（一）之 4點一併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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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臨時動議三：補充本議程教師後台第 5點講師簡介。 

決議：為利年末報稅作業，協請講師確認教師後台之講師簡介相關

個人資料正確與否；社大將傳去年扣繳憑單予各講師，再請查收。 

回覆：本社大應已確實完成扣繳憑單寄送，未接收到之講師再請即

刻與本社大確認之；另，亦請本社大所有講師再次檢視相關個人資

料是否如實，如有須調整之處或有操作上疑虞，請即刻反應予本社

大做相關處理。 

(二) 本學期重要暨異動事項宣達 

以下事項後續得經本社大彙整成講師手冊並上傳至官網供各講師參閱，

如有新增項目得以日期標註並一併更新之。 

1. 公共參與週講座： 

(1) 公共參與週（公民素養週）講座視為正式上課，本社大依規定

認列講師鐘點費。 

(2) 除特殊情形（如 COVID-19疫情）外，不提供師生線上簽到，

以實際到場簽到為限。 

(3) 如講師於本社大開課複數堂課程，則須參加相同次數之公共參

與週講座直至上限。 

(4) 如講師因特殊情形皆無法參與任何一場公共參與週講座，請提

前告知本社大並根據本社大 FB專頁之直播回放提送 300字心

得，該講師心得得經本社大調修後上傳至 FB專頁供公眾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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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區回饋： 

(1) 社區回饋視為正式上課，本社大依規定認列講師鐘點費。 

(2) 講師應利用教師後臺之「課程異動」功能鍵填報「事前申請」

送出。 

(3) 如講師有複數課程欲辦理在同一天之社區回饋活動，應於「事

前申請」區分同一場次不同的時段以利簽到 

(4) 社區回饋顯示「同意申請」後確實在提報之日期與時間線上簽

到。 

(5) 社區回饋活動結束後，講師可再從教師後臺點擊「課程異動」

功能鍵選擇該場社區回饋之「編輯」鍵填寫「成果報告」欄位。 

(6) 本社大著手進行 FB社團之社區回饋社團建置，將邀請本社大所

有講師並上傳各講師完成之社區回饋成果至社團內供本社大講

師參閱交流，待建置完成即發布予講師知會。 

3. 期末報告： 

(1) 期末報告認列最後一期講師鐘點費核發標準。 

(2) 教師後臺新增「期末報告」表單功能鍵供講師填寫。 

4. 講師鐘點費： 

(1) 本社大課程依週期分 6、9、12、18週課程。 

(2) 每 6週為一期撥款，意即講師每學期每門課至多應於三期內匯

款完成。 

(3) 如講師未於表定開學週開課，匯款即自動延至本社大下一期交

付。 

(4) 匯款如有特殊狀況，得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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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課堂學員人數確認： 

(1) 每學期課程開始前，講師應主動索取各課點名表。 

(2) 確認報名繳費之學員應顯示於後臺系統，講師應主動核對學員

名單。 

(3) 開課第三週起不受理退選，本社大即確認該課最終學員人數並

給予講師確認後之點名表請講師協助轉知並於該週確認該班學

員總數並回報予本社大 

(4) 學員選課及其課堂出席涉及場地維護費與講師鐘點費標準判定，

講師應於每堂課確實點名，並於該學期課程結束時繳回點名表

供本社大備查。 

(5) 如學員無故缺席或因故中途退出課程，講師應主動關心學員狀

況並立即回報本社大知悉。 

(6) 學員人數有變動而未於開課第四週前回報者，導致場地費或講

師鐘點費之給付因此變動，本社大得不受理亦不另補償。 

6. 學員旁聽： 

(1) 本社大僅供該課第一堂課旁聽。 

(2) 學員欲旁聽課程須先至本社大辦公室繳交旁聽費並索取旁聽費

收據。 

(3) 請講師協助確認旁聽生之收據日期與經辦簽章後，方得令旁聽

生於課堂旁聽。 

7. 額外授課： 

(1) 本社大之「公共參與週」講座、社區回饋以及期末成果展皆視

為正式上課，並認列於表定週數內。 

(2) 講師如與學員協議在表定週數外額外授課，本社大僅提供講師

洽詢場地使用，師生不得要求本社大給予額外費用或服務。 

(3) 額外授課如遇爭議，本社大得聲請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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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開（續）課標準： 

(1) 講師如欲開（續）課，開（續）課之學員應達 15人（新進講師

之標準為 10人）以上，始得開（續）課。 

(2) 9週課程須含 1堂「公共參與週」（公民素養週）講座，其餘照

常上課。 

(3) 12週課程須含 1堂「公共參與週」（公民素養週）講座以及 1

堂社區回饋，其餘照常上課。 

(4) 18週課程須含 1堂「公共參與週」（公民素養週）講座、1堂社

區回饋以及 1堂期末成果展，其餘照常上課。 

(5) 特殊情形，本社大留有最終解釋權利。 

9. 學期中續課： 

(1) 講師如欲於學期中續課，續課之學員應以原班級確定續上之舊

學員為主並達 15人（新進講師之標準為 10人）以上，始得續

課。 

(2) 如續課後之上課總週數達 9、12或 18週，該班即須配合本社大

參與「公共參與週」講座、社區回饋以及期末成果展等活動並

繳交相關資料。 

(3) 續課需求最遲應於原課程結束三週前送出並通知本社大，通過

與否得依課程實際狀況評估議定之。 

10. 寒暑假開課： 

(1) 講師如欲於寒暑假開課，確認上課之學員應達 15人（新進講師

之標準為 10人）以上，使得開課。 

(2) 寒暑假開課總週數應不超過 6週且不得逾期或延宕至下一學期

開學，如為推廣課程另行訂定之。 

(3) 寒暑假開課需求最遲應於學期結束三週前通知本社大，通過與

否得依課程實際狀況評估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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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課程外出保險： 

課程如有因課程需求須辦理如社區回饋或戶外教學等非於本社大

既定教室上課地點之活動，請講師於課程異動申請時一併提供師生

投保保險之證明，以利保障師生權益。 

12. 課程成品照片： 

(1) 講師應於課堂主動拍照紀錄，以利講師實際上課佐證暨每一學

期投課之「課程成品照片」上傳備存。 

(2) 講師得請班代或學員協助拍照並回傳給本社大留存。 

13. 課程共用教室： 

(1) 本社大得安排同一地點及教室供各課程於不同時段上課。 

(2) 課堂中有貴重物品應自行保管，如須置放於該教室內，應拍照

記錄之。 

(3) 共用教室應由所有使用該教室之課程共同維護。 

(4) 經查不當使用或惡意毀損教室設備或他堂課程物品者，本社大

得中止該課課程並要求賠償之。 

14. 課堂協助： 

(1) 講師如有任何須協助事項，應優先徵求班代或學員協助。 

(2) 如須本社大人員協助，亦請明確告知需求並徵詢之。 

15. 課程收費繳費： 

(1) 收費可由講師或班代集齊。 

(2) 惟繳費一律請講師、班代或個別學員親至本社大辦公室辦理，

以利確認報名狀況。 

16. 線上簽到： 

(1) 取消上下課前後緩衝時間，限定「上課時間之內」簽到。 

(2) 簽到紀錄視為講師上課出席佐證，請講師確實簽到。 

(3) 經查未確實出席而簽到者，本社大得不支付該堂講師鐘點費。 

(4) 確實出席而未簽到者，得於一週內通知本社大補簽到，補簽到

應以該堂欲補簽到之課堂點名表佐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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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講師開課操作手冊： 

官網-講師專區-熱門連結新增「講師開課操作手冊」PDF檔供講師

投課時參閱。 

18. 課程屬性內涵參考資料： 

官網-講師專區-熱門連結新增「課程屬性內涵參考資料」表供講師

投課時參閱。 

19. 新課程送審規則： 

(1) 講師如欲開設非其專業領域課程，本社大得以新進講師開設新

課程之標準視之。 

(2) 須經提交課程發展委員會審閱相關學經歷或證明文件並通過。 

(3) 須送縣政府審查並通過。 

(4) 如通過前述所有審查，該課最快可於縣政府通知通過後之下一

學期開設完成。 

20. 問題即時回報： 

(1) 講師於課程上、系統操作上或是有任何意見回饋，建請講師多

加利用官方 LINE「海線社大-講師通知用」通知本社大工作人

員。 

(2) 相較私訊各工作人員，留訊於官方 LINE得以讓所有工作人員

皆能一併查知並協助解決問題。 

(3) 立即或緊急性問題，講師應來電本社大 (05)783-9785告知。 

21. 課程招生： 

(1) 每一學期招生始於前一學期期末成果展當天至該學期開學前兩

週，未於這段時間內達成最低開課人數者，即判定開課未成。 

(2) 開學前兩週至加退選週結束期間，招生僅受理確定開課之課

程。 

(3) 講師未於開學週開課者，招生期仍依表定期程訂定。 

(4) 特殊課程樣態，招生期得經本社大另行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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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12-2學期報名： 

請講師一併轉知予學員，如有先行收集學員報名費的講師亦請於期

限內辦理報名。 

日期 手續費優惠 報名對象 

04/17（一）～06/16（五） 

早鳥優惠（免手續費） 

舊生團體續報報名繳費 

06/17（六）～08/11（五） 受理新舊生報名繳費 

08/12（六）～08/18（五） 

一般報名 

（收取手續費 100元） 

受理報名及繳費 

08/19（六）～09/23（六） 

*（112-1學期 9月 2日開學） 

僅受理確定開課，且未額

滿之課程的報名及繳費 

 

小結：承蒙各講師意見與建議回饋，本社大持續調修各項事務以期回

應本社大師生的期待；如有未臻完備之處敬請見諒，亦請講師們不吝

指教；有任何操作上的問題請拍照或截圖留存，並第一時間回報予本

社大。 

決議：上述重要講師規定，本社大將經本社大內部行政會議討論後製

成講師手冊並再提供講師參考，如有異議再行討論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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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師生建議&社大回應 

1、 建議一：社大這學期較少與講師互動，講師無法即時反映狀況。 

回應：經查講師仍有私訊個別社大人員的狀況，建請講師多多利用

官方 LINE回報，在官方 LINE留訊較能確保社大人員皆有收到訊

息並回覆；講師如有需社大人員協助之處，請給出明確之指示或優

先徵求班代與學員的協助；另，本社大目前已建置探課表，請講師

在社大人員巡堂時即時反映問題。 

2、 建議二：部分學員反應，於海線社大官網瀏覽課程內容，發現課程

之每週課綱並無填寫或不夠詳盡以致無法了解上課內容。 

回應：經查本社大為利既定講師開課，多以提醒講師之方式，而未

強制要求講師填寫；建請各講師於提送課綱時一併確認每週課綱的

填寫狀況，以利縣府備查暨供學員及民眾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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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事項 

各課程之第一堂課應由講師講解並介紹後續週次之上課內容，本社大擬開放開

學第一週讓學員自由旁聽不另收旁聽費或可提升新生招募成效；另，部份課程

於第一堂課即有實作項目或材料使用，則旁聽生僅觀摩而不參與。 

 

討論： 

吳昭志老師：各個課程不一樣，第一週會碰到的狀況也不一樣，我們班是可以

接受第一週旁聽，但未來新生開學才至社大報名，希望社大在收到報名後，也

請學員與講師聯絡方可更了解課程。 

 

陳聰明校長：請新生聯絡講師，這可能牽涉講師個人意願，個人基本資料的問

題。 

 

林琪耀主任：考量個人意願，若有意願是否可直接請講師於課綱留下講師電話

提供學員聯絡，而社大未來這邊也將在系統提供第一週旁聽意願調查，將課程

標示允許旁聽的標籤，以利民眾、社大掌握旁聽狀況。 

 

決議：考量各課程性質不同，未來系統上將新增供講師勾選是否開放第一週旁

聽之標籤功能；學員如有洽詢課程相關事宜，本社大即轉知與該課講師與學員

洽談。 

 

 

四、 臨時動議 

是否日後可以將班代會議通知之訊息一併轉知予講師群組，以利提醒。 

決議：未來將一併轉知班代會議事宜至講師群組供講師查知並協助轉傳予各班

級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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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席結論或主席指示事項： 

請海線社大同仁整理講師手冊提供予講師參考。 

 

六、 散會：20：30 


